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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年度报告的补充及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3月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

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23年4月12日向公司发送了

《关于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

询函》（上证科创公函【2023】007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就《问询

函》关注的相关问题，公司逐项进行了认真的核查落实，并对公司《2022年年度

报告》中的内容进行了补充和更正。 

一、补充情况 

（一）“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之“（一）主营业务分析”之“2.收入和成本分析”之“(7).主要销售客户及主

要供应商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具体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非关联前五大客户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客户名称 成立时间 合作历史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是否为新增

前五大客户 

1 

湖南佳和药业

有限公司 
2021-9-28 

2021 年开始

合作 
药学研究服务 3,954.31 

是 安徽佳和药业

有限公司 
2020-3-23 

2020 年开始

合作 

药学研究服务 1,606.54 

生物等效性试

验和生物分析

服务 

4.88 

小计 1,611.42 

佳和药业小计 5,565.73 



2 

浙江高跖医药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21-3-11 
2022 年开始

合作 

药学研究服务 2,227.98 

是 

生物等效性试

验和生物分析

服务 

59.99 

小计 2,287.97 

3 

赣江新区博安

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2020-5-11 
2020 年开始

合作 

I-IV期临床试验

研究服务 
1,961.39 否 

4 

江苏四环生物

制药有限公司 
2011-11-15 

2018 年开始

合作 

药学研究服务 132.31 

是 

生物等效性试

验和生物分析

服务 

1,229.14 

小计 1,361.45 

卓和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7-11-15 

2019 年开始

合作 

药学研究服务 261.07 

生物等效性试

验和生物分析

服务 

241.86 

小计 502.93 

无锡福祈制药

有限公司 
1981-12-14 

2019 年开始

合作 
药学研究服务 15.58 

卓和药业小计 1,879.96 

5 
广州南新制药

有限公司 
1993-09-17 

2011 年开始

合作 

药学研究服务 513.06 

否 

生物等效性试

验和生物分析

服务 

1,339.96 

小计 1,853.02 

合计 13,548.07 - 

其中，佳和药业、浙江高跖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及赣江新区博安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成立不久即成为公司前五大客户主要原因是： 

1、2019年12月起，新《药品管理法》实施，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MAH）

开始全面实施，2020年7月1日，修订后的《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施，

明确了委托他人生产制剂模式下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申办药品生产许可证的申

请条件，即不具备生产场地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亦可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在

此背景下，市场上出现了众多仅作为上市许可持有人的医药企业，属于行业普遍

现象。 

2、上述客户股东均在医药行业从业多年，拥有丰富的医药行业经验，对于

医药研发品种的布局具有独到的见解，存在医药研发需求。 

3、上述客户设立的地区对于医药研发投入拥有较为丰厚的政府补贴，激发



了上述客户的研发投入积极性。 

截至报告期末，上述非关联前五大客户对应的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金额以及

期后回款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客户名称 

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期末

余额占销售金

额的比例 

合同资产期

末余额 

期后回款情况 

（截至 2023 年

4 月 24 日） 

1 

湖南佳和药业有限公司 1,117.77 28.27% 482.90 
1,200.00 

安徽佳和药业有限公司 583.36 36.20% 324.17 

佳和药业小计 1,701.12 30.56% 807.07 1,200.00 

2 
浙江高跖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482.81 21.10% 125.16 - 

3 
赣江新区博安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998.56 50.91% 579.10 - 

4 

江苏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1,090.00 80.06% 182.84 - 

卓和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4.13 30.65% 182.28 - 

无锡福祈制药有限公司 54.00 346.60% - - 

卓和药业小计 1,298.13 69.05% 365.12 - 

5 广州南新制药有限公司 1,650.28 89.06% 513.57 - 

合计 6,130.90 45.25% 2,390.02  1,200.00 

其中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占销售金额的比例超过50%的主要为赣江新区博安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及广州南新制药有限公司，上

述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占销售金额的比例较高的主要原因是上述客户资金暂

时紧张，未能按期支付。公司已加大了对上述客户的催款力度，不存在大额款项

无法收回的重大风险。 

（二）“第六节 重要事项”之“十四、募集资金使用进展说明”之“（二）募投

项目明细”进行了补充披露，具体如下： 

截至2023年3月31日，公司“药物创新研发平台项目”“临床试验服务平台

建设项目”“创新药物PK/PD研究平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进度分别为35.44%、

20.62%和37.79%。其中，“药物创新研发平台项目”实验室及办公区面积由

2,429.18平方米扩增至4,297.71平方米，装修工程已验收，部分实验室已投入使用；

“临床试验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已完成全国17个驻点的扩建以及南京先宁、美速

科用团队的搭建；“创新药物PK/PD研究平台项目”已完成总面积超过2,000平米



的符合GLP规范的、大小分子为一体的、覆盖临床前到临床全链条的PK/PD研究

平台和生物分析平台以及近三千平方米的研发中心，包括SPF级实验动物中心、

P2备案资质的临床中心实验室等。 

公司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制度的相关要求，积极推进募

投项目的建设，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在保障质量和进度的前提下，本着

专款专用、合理、有效及节俭的原则谨慎使用募集资金，严格把控采购环节和付

款进度。 

公司经营规模主要受具备医药研发行业相关知识经验的技术人才、与研发实

验相匹配的经营场所及先进精密仪器设备等因素影响。报告期内，公司部分募投

项目进展虽然缓慢，但公司已投入使用的实验室面积以及技术人员规模持续增

长，募投项目进展缓慢暂未对公司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未来经营发展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 

鉴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尚需一定时间，未来一旦市场需求出现

较大变化，公司不能有效开拓市场，将导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的实现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三）“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31.长期待摊

费用”进行了补充披露，具体如下： 

长期待摊费用，是指本公司已经发生但应由本期和以后各期负担的分摊期限

在1年以上的各项费用。长期待摊费用在受益期内按直线法分期摊销。 

公司长期待摊费用具体会计处理以及与可比公司的对比如下： 

上市公司 可比公司 
是否存在

重大差异 摊销方法 摊销年限 
每年预计摊销

金额（万元） 

可比公

司 
摊销方法 摊销年限 

在受益期内按

直线法分期摊

销 

5 年 1,884.56 

美迪西 
在受益期内

平均摊销 

厂房改造装修

5 年、7 年 
否 

3 年 11.72 
其他长期待摊

2 年、3 年 
否 

合计 1,896.27 - - - - 

（四）“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38.收入”进

行了补充披露，具体如下： 

②按里程碑交付成果的项目 



对于按里程碑交付成果的项目，在项目达到某一里程碑时，于资产负债表日

按照提供劳务收入总额乘以履约进度扣除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提供劳务收

入后的金额，确认当期提供劳务的收入。公司按照项目到达各个里程碑时完成的

工作量占预计总工作量的比例，并结合平均结算比例，确定了统一的里程碑和形

象进度，作为履约进度的确认依据。在资产负债表日，处于里程碑之间的已经发

生并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劳务成本结转计入当期成本，按同等金额确认该阶段所

提供的劳务收入。 

公司在完成某个里程碑时，会出具研究成果资料，经客户确认后公司依据确

认文件确认收入。 

公司结合药学研究项目的行业规范、项目特点、历年研究经验及合同约定

的成果交付时点，设置了若干里程碑。公司针对仿制药开发服务项目设置了五

个里程碑：确定小试制造工艺、完成分析方法及工艺交接转移方案、完成工艺

验证、取得注册受理号、获批注册批件；公司针对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服务业务

设置了五个里程碑：提交自制品一致性评价报告、完成分析方法并提交工艺转

移方案、完成工艺验证、取得注册受理号、通过一致性评价审批。上述项目各

里程碑的履约进度比例、收入确认依据具体如下： 

A、仿制药开发项目 

序号 里程碑 履约进度 收入确认依据 

1 确定小试制造工艺 30% 经客户确认的小试工艺报告 

2 
完成分析方法及工艺交接转

移方案 
50% 经客户确认的分析方法及转移方案 

3 完成工艺验证 70% 工艺交接报告 

4 取得注册受理号 90% 受理通知书 

5 获批生产批件 100% 生产批件 

B、一致性评价项目 

序号 里程碑 履约进度 收入确认依据 

1 
提交自制品一致性评价报

告 
30% 

经客户确认的自制品一致

性评价报告 

2 
完成分析方法及工艺交接

转移方案 
50% 

经客户确认的分析方法及

转移方案 

3 完成工艺验证 70% 工艺交接报告 

4 取得注册受理号 90% 受理通知书 



5 通过审评 100% 批准证明文件 

 

（五）“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5、应收账款”

之“(1).按账龄披露”进行了补充披露，具体如下： 

如上表所示，公司2021年末账龄1年以内的应收账款余额7,887.89万元应收账

款在2022年内回款比例显著较低，主要是因为受宏观经济及下游客户需求波动的

影响，下游客户开工率不足，影响了客户的资金周转，使得公司回款速度有所减

慢所致，期后主要逾期客户仍在正常回款。 

其中主要欠款方名称、欠款金额、欠款原因、逾期时长具体如下： 

序号 主要欠款方名称 
应收账款余额 

（万元） 
逾期时长 

1 湖南恒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737.81 逾期 1 年以内、1-2 年 

2 广东中润药物研发有限公司 705.50 逾期 1-2 年 

3 海南紫程众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83.53 逾期 1 年以内、1-2 年 

4 赣江新区博安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557.00 逾期 1-2 年 

5 广州南新制药有限公司 556.83 逾期 1 年以内、1-2 年 

6 河南蓝图制药有限公司 197.61 逾期 1 年以内、1-2 年 

7 福建泰瑞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85.98 逾期 1 年以内、1-2 年 

8 海南天盛保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48.81 逾期 1 年以内、1-2 年 

9 福建省融恒医药有限公司 135.76 逾期 1 年以内、1-2 年 

10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0.70 逾期 1 年以内、1-2 年 

合计 4,939.53 - 

上述客户逾期的主要原因是上述客户资金暂时紧张，未能按期支付，公司已

加大了对上述客户的催款力度，不存在大额款项无法收回的重大风险。 

截至目前，上述逾期客户尚未出现需单项计提坏账的情况，公司已按应收账

款账龄根据预期信用损失率计入相关坏账准备，逾期客户相关坏账准备计提充

分。 

（六）“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5、应收账款”

之“其他说明”进行了补充披露，具体如下： 

2022年末公司应收账款信用期内款项、逾期款项的金额及占比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余额 22,671.36 

信用期内 
信用期内应收账款余额 6,888.93 

占应收款余额的比例 30.39% 

超过信用期 
超过信用期余额 15,782.43 

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 69.61% 

 

公司应收账款逾期比例较高，主要原因系公司合同约定的付款信用期较短，

通常为5-30个工作日以内。由于公司客户以大中型医药制造企业为主，包括上市

公司或上市公司子公司、国有企业等，客户实际付款需要履行内部流程并按照其

资金情况陆续安排付款，导致客户实际付款容易出现逾期情况。 

截至2023年4月24日，公司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余额 
22,671.36 

截至 2023 年 4 月 24 日应收账款回款金额 
3,340.21 

截至 2023 年 4 月 24 日应收账款回款比例 
14.73% 

 

实际经营过程中，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进行催款，公司给予客户的

实际账期与信用政策不存在重大差异。但由于公司合同约定的付款信用期较短，

导致客户实际付款容易出现逾期情况。 

（七）“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七、 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8、其他应收

款”之“（2）按款项性质分类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具体如下： 

其中，资金拆借对应的借款方名称、借款形成原因、借款利率、借款期限、

期后回款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借款方名称 借款金额 计提利息 借款形成原因 借款利率 借款期限 期后回款 

李春雪 100.00 1.23 
个人购房资金

需求 
3.65% 2022/9-2023/4 101.23 

上海诺和美创

医药研究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25.00 0.24 

美速科用启动

资金，主要用于

支付房租 

3.80% 2022/10-2023/3 （注） 

合计 125.00 1.47 - - - - 

注：截至2023年3月末，公司已收到美创医药结算单据，冲销“其他应收款”。 



 

2022年，上海诺和美创医药研究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的资金往来情

况具体如下： 

2022年8月，公司全资子公司诺和德美与上海诺和美创医药研究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美创医药”）共同设立控股孙公司上海美速科用数据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美速科用”），其中，美创医药为美速科用的员工持股平台，

两者注册地均为上海自贸区科海大楼。 

根据美速科用和美创医药所在地相关政策，小微企业可享受房租补贴政策。

由于当时美速科用不符合相关条件，而美创医药符合相关条件，因此，为了申请

享受上述补贴政策，2022年10月，美速科用委托美创医药租赁办公场所（美创医

药作为员工持股平台，自身无需日常办公场所），公司向美创医药支付25万元，

并由美创医药代为支付办公场所租赁费用。该笔款项实质上为美创医药代收代付

的房屋租赁款项。 

根据公司《备用金及借款管理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借款申请人必

须通过钉钉系统填写借款申请单，并在备注处清楚写明借款用途、金额、借款归

还时间等；金额5.00万元以内的，经总经理审批通过后方可付款，超过5.00万元

的，需经董事长审批。同时，上述交易均未达到董事会审议标准，故经董事长审

批通过即可。 

公司上述资金拆借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公司的内控要求。 

（八）公司已在2022年度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七、 合 并 财 务

报表项目注释”之“8、其他应收款”之“(6).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

其他应收款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具体如下： 

李春雪，女，1985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为：2102041985********，为公司总经理助理，并担任子公司诺和必拓副总经理，

未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与公司及公司董监高、大股东等不存在关联关系。 

（九）“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之“5、关联

交易情况”之“（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进行了补充披露，

具体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关联交易主要项目的具体内容、协议签署时间、履行期限具



体如下： 

序

号 
服务内容 合同签订时间 履行期限 

提供服务类

型 

本期收入 

（万元） 

1 甘草酸苷包衣片 2022 年 2 月 
合同生效日起至项

目完成后一年止 

药学研究、

临床试验 
708.06 

2 缩宫素注射液 2022 年 3 月 
2022 年 3 月- 

2027 年 3 月 
药学研究 678.23 

3 奥美沙坦氨氯地平

包衣片 
2021 年 4 月 

合同生效日起至项

目完成后一年止 

药学研究、

临床试验 
613.82 

4 
艾考糊精腹膜透析

液 
2022 年 3 月 

2022 年 3 月-2027 年

3 月 
药学研究 501.62 

5 吲哚布芬包衣片 2022 年 2 月 
合同生效日起至项

目完成后一年止 

药学研究、

临床试验 
490.81 

6 
厄贝沙坦氨氯地平

包衣片 
2021 年 4 月 

合同生效日起至项

目完成后一年止 
药学研究 450.20 

7 
赛洛多辛硬胶囊技

术开发 
2021 年 4 月 

合同生效日起至项

目完成后一年止 

药学研究、

临床试验 
433.24 

8 美阿沙坦钾包衣片 2022 年 2 月 
合同生效日起至项

目完成后一年止 

药学研究、

临床试验 
425.35 

9 依度沙班包衣片 2021 年 9 月 
合同生效日起至项

目完成后一年止 
药学研究 420.10 

10 盐酸丙卡特罗颗粒 2022 年 4 月 
合同生效日起至项

目完成后一年止 
临床试验 367.84 

合计 5,089.27 

占关联销售比例 74.46% 

 

①公司2022年关联销售金额及占营业收入比例较2021年增加的原因及合理

性 

2022年公司关联方销售金额及占营业收入比例较2021年增加主要是因为公

司向关联方百奥药业（包括其全资子公司安徽百奥）销售金额大幅增加所致。 

2020-2022年百奥药业新立项的制剂产品数量分别为6项、8项、12项，截至

目前百奥药业在研制剂产品近30项，其中部分项目委托公司进行研发。由于百奥

药业自身研发需求上升且公司具有较高的服务水平，百奥药业委托公司研发的项

目增加导致公司关联方销售金额上升，因此公司关联方销售占比上升具有合理

性。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与百奥药业的存量订单余额为7,871.97万元，占

公司在手订单余额的3.95%，该比例较2021年12月31日下降了0.57个百分点。未

来，随着公司整体经营规模的扩大，关联交易占比将呈下降趋势。而且，公司正



在推进对朗研生命100%股权的收购事宜，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关联交易金额

和占比将大幅下降。 

②公司与永安制药、百奥药业之间同时存在关联销售与采购的原因 

A、公司与永安制药同时存在关联销售与采购的合理性 

2022年，公司向永安制药采购的主要为原料药以及药品生产服务，销售的主

要为样品检测分析服务，相关交易具有商业合理性，具体分析如下： 

a、公司向永安制药采购原料药以及药品生产服务的合理性 

永安制药为一家原料药及中间体生产、销售公司，能够生产公司研发所需的

部分原料药，因此公司基于研发需要向永安制药采购了少量的原料药。 

此外，公司仅提供药品研发服务，不进行药品生产，研发项目达到工艺验证

环节时，需在具有符合GMP要求的中试车间的医药制造企业生产。除公司自研

项目外，亦存在部分受托研发项目的客户不具备生产条件，对于该等项目，公司

需委托具有符合GMP要求的中试车间的医药制造企业生产，永安制药具有符合

GMP要求的生产车间。因此公司委托永安制药提供药品生产服务具有合理性。 

b、公司向永安制药销售样品检测分析服务的合理性 

公司2020年设立诺和瑞研分析测试中心，专业分析杂质来源及限度制定，并

进行检测方法开发与验证以及样品的检测，研究过程严格在CMA和CNAS质量管

理体系下运营，数据化集中处理且有网络版审计追踪，实验检测结果真实且可追

溯。永安制药为一家原料药及中间体生产、销售公司，存在对部分原料药的元素

杂质、遗传毒性杂质、包材相容性等研究需求，因此委托公司提供相关研究服务，

具有商业合理性。 

B、公司与百奥药业同时存在关联销售与采购的合理性 

2022年，公司向百奥药业采购的主要为药物警戒服务，销售的主要为药品研

发服务，相关交易具有商业合理性，具体分析如下： 

a、公司向百奥药业提供药品研发服务的合理性 

百奥药业作为一家药品生产、销售公司，存在药品研发的客观需求；公司作

为专业化研发外包服务公司，能够提供药学研究、临床试验和生物分析等方面的

综合研发服务。百奥药业在将备选CRO公司综合评比后，将部分项目委托公司开

发，具有商业合理性。 



b、公司向百奥药业采购药物警戒服务的合理性 

百奥药业作为药品生产企业，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建立了必备的药物警戒平

台，日常仅用于自身药品研究，不对外提供服务。公司在承接临床试验服务项目

时，部分客户要求公司提供药物警戒服务，受限于报告期内公司暂并无药物警戒

专员，因此个别项目委托百奥药业提供药物警戒服务，具有商业合理性。2022

年，公司向百奥药业采购药物警戒服务的金额为22.80万元，金额较小。2022年

下半年起，公司已配备相关人员，不再向百奥药业采购该类服务。此外，百奥药

业未向其他第三方提供药物警戒服务。 

综上，公司与永安制药、百奥药业之间同时存在关联销售与采购具有商业合

理性。 

二、更正情况 

（一）“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之“4.其他关

联方情况”： 

更正前：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企业关系 

江苏永安制药有限公司 关联人（与公司同一董事长） 

北京百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人（与公司同一董事长） 

合肥市未来药物开发有限公司 其他 

安徽美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安徽百奥药业有限公司 关联人（与公司同一董事长） 

郝光涛 其他 

更正后：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企业关系 

江苏永安制药有限公司 关联人（与公司同一董事长） 

北京百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人（与公司同一董事长） 

合肥市未来药物开发有限公司 其他 

安徽美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安徽百奥药业有限公司 关联人（与公司同一董事长） 

郝光涛 其他 

上海诺和美创医药研究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二）“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之“6.关联方

应收应付款项”： 



更正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北京百奥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 
5,113,986.59 313,485.82 1,150,000.00 57,500.00 

应收账款 
合肥市未来药物开

发有限公司 
1,800,000.00 90,000.00 6,933.96 346.70 

应收账款 
安徽美来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721,155.12 36,057.76   

其他应收款 郝光涛   45,200.00 2,260.00 

 合计 7,635,141.71 439,543.58 1,202,133.96 60,106.70 

更正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北京百奥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 
5,113,986.59 313,485.82 1,150,000.00 57,500.00 

应收账款 
合肥市未来药物开

发有限公司 
1,800,000.00 90,000.00 6,933.96 346.70 

应收账款 
安徽美来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721,155.12 36,057.76   

其他应收款 郝光涛   45,200.00 2,260.00 

其他应收款 

上海诺和美创医药

研究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52,407.99 12,620.40   

 合计 7,887,549.70 452,163.98 1,202,133.96 60,106.70 

三、其他说明 

除上述补充更正内容外，公司《2022 年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更新后

的《 2022 年年度报告》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供投资者查阅。公司将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编制和审核工

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8 日 


